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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述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特气”或“公司”）

于 2024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

议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八研

究所（以下简称“七一八所”）、派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派瑞科技”）

购买淮安派瑞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安派瑞”）100%股权、大宗气体资产

（半导体产业大宗气体制备首台套样机 1 台（套）和 3 项大宗气体制备知识产

权）及其他实物资产（与特气业务相关的机器设备 339台（套）（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中船特气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54）。 

2024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该议

案，具体详见公司于次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

船特气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58）。 

派瑞科技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69.17%的股权；七一八所持有派瑞科

技 100%的股权，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进展情况 

本次交易已取得国资主管部门及有权决策机构的批准并经公司股东会审议

通过，相关资产的评估报告备案已完成。2025 年 1 月 9 日，公司与派瑞科技签

订《中船特气与派瑞科技之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约定以人民币 42,039,800 元

购买派瑞科技持有的淮安派瑞 100%股权，以人民币 64,496,600元（含税）购买

半导体产业大宗气体制备首台套样机 1 台（套），以人民币 37,800,800 元（含

税）购买 339台（套）特气业务相关机器设备；公司与七一八所签订《中船特气

与七一八所之资产转让协议》，约定以人民币 27,845,800 元（含税）购买七一

八所所持有的 3 项大宗气体制备知识产权。本次交易价格合计人民币

172,183,000元（含税）。 

2025 年 1月 26 日，公司完成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淮安派瑞气体有限公司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淮安市淮阴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颁发的《营业执照》；

2025 年 3 月 19 日，本次交易涉及的其他资产均已全部完成交割；2025 年 3 月

31日，公司与派瑞科技和七一八所之间转让价款全部支付完毕。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淮安派瑞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发生变更。淮安派瑞的大宗现场制气业务将与公司现有电子特种气体业务

形成良好的产业互补，产生良好的协同效应，有利于公司的产业链延伸与布局。 

本次交易购买的与特气业务相关的机器设备 339台（套）均为前期租用七一

八所的设备，其中多数为定制化设备，制作周期较长。通过购买这些设备，一方

面大大缩短研发项目、产业化项目中采购新机器设备的时间，有效加快研发项目

和产能建设的进度，抢占市场先机；另一方面，从成本效益角度考量，购买这些

设备可以有效节约成本，提升公司效益。同时，购买资产将增加公司的固定资产

规模，相应增加折旧费用等，对公司经营的独立性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上述关

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资产及淮安派瑞未来经营业绩受宏观经济、产业政策

等多方面影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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